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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根據特別授權
發行新股份

謹此提述寶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日之公告及本公
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認購事項。除另
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認購事項完成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認購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或獲豁免，而完成根據認購協議之條
款及條件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作實。合共800,000,000股認購股份已根據認購協議
之條款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.281港元向認購人中浩發展有限公司配發及發行。認購事
項的所得款項淨額（經扣除認購事項相關開支後）約為224,700,000港元。認購事項
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按該通函中「董事會函件 – 進行認購事項之原因及本公司所得款項擬定
用途」一段所披露之方式使用。

對本公司股權架構之影響

認購股份相當於(i)緊接完成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2.55%；及(ii)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
擴大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9.8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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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於(i)緊接完成前及(ii)緊隨完成後之股權架構如下：

緊接完成前 緊隨完成後

股份數目
股權概約
百分比 股份數目

股權概約
百分比

股東
認購人 – – 800,000,000 29.85%
其他公眾股東 1,880,000,000 100.00% 1,880,000,000 70.15%

1,880,000,000 100.00% 2,680,000,000 100.00%

承董事會命
寶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
黃萬勝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黃萬勝先生、李敏斌先生及黃煒先
生；一位非執行董事張弛先生；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王振邦先生、李國安教
授及趙伊子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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